
关于2023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情况的说明

2023年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72503万元，其中：区级收入58696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11381万元（返还性收入4113万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7240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8万元）,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426万元。
一、区本级收入主要项目情况

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8696万元，增长9.0%；其中：税收收入46508万元，可比口径增长2.0%；非税收入12188万元，可比口径增长12.6%。主要项目情况是：增值税13000万元、企业所得税3290万元、城市维护建设税等30218万元、专项收入1272万元、行政事业性收费982万元、罚没收入1285万元、国有资本经营6000万元、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349万元、其他收入2300万元。
二、上级补助收入项目情况

上级补助收入11381万元，其中：返还性收入4113万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7240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8万元。具体项目情况是：
1、返还性收入4113万元，其中：增值税税收返还4113万元。
2、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7240万元，其中：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142万元，结算补助收入35万元，固定数额补助收入526万元，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848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528万元，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72万元，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58万元,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收入678万元，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收入2053万元。
3、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8万元，其中：卫生健康28万元。
三、其他收入项目情况

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426万元，主要用于农村环境保护和城乡社区管理。

关于2023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的说明

2023年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72503万元，其中：区本级支出58503万元（含线下债务还本支出4188万元），上解上级支出14000万元。
一、区本级支出主要项目情况

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8503万元（含线下债务还本支出4188万元），可比口径增长0.5%。其中：人员和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25907万元，占44.3%；项目支出32596万元，占55.7%。主要支出项目情况是：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7383万元、公共安全支出865万元、教育支出14211万元、科学技术支出139万元、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04万元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864万元、卫生健康支出4382万元、节能环保支出1867万元、城乡社区支出7777万元、农林水支出1807万元、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33万元、住房保障支出1627万元、债务付息支出725万元、线下债务还本支出4188万元、预备费750万元。
二、上解上级支出项目情况

上解上级支出14000万元，其中：原体制基数上解667万元，专项上解13333万元。

关于2023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按经济分类预算情况的说明
2023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按经济分类预算支出25906万元，其中机关工资福利支出11285万元，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826万元，机关资本性支出23万元，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13171万元，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20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81万元。

关于2023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预算情况的说明

2023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支出157万元，比上年减少15万元，下降8.72%。（详见附表7）
1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预算0万元，我区无因公出国（境）情况。
2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69万元，比上年减少16万元，下降18.82%，包括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支出。

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69万元，比上年减少16万元，下降18.82%。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八项规定精神，厉行节约，进一步压缩一般性支出。

3、公务接待费88万元，比上年增长1万元，增长1.15%。主要原因是疫情后接待任务增加。
关于2023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

情况的说明
一、上级对我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分项目补助情况
上级补助收入11381万元，其中：返还性收入4113万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7240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8万元。具体项目情况是：
1、返还性收入4113万元，其中：增值税税收返还4113万元。
2、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7240万元，其中：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142万元，结算补助收入35万元，固定数额补助收入526万元，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848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528万元，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72万元，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58万元,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收入678万元，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收入2053万元。
3、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8万元，其中：卫生健康28万元。
二、上级对我区本级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补助分地区情况
2023年，上级补助我区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合计11381万元。
关于2023年区级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情况的说明
因2018年我市财政体制改革，政府性基金收入全部缴入市财政，区本级无政府性基金收入。
一、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

2023年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总计2493万元，其中：上级补助收入2493万元。
二、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

2023年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总计2493万元，其中：区本级支出2493万元。区本级支出安排的主要项目是：

1.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2464万元。

2.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29万元。

关于2023年区级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预算情况的说明
一、市对我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分项目预算情况
2023年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总计2493万元，其中：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2464万元，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29万元。

二、市对我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分地区预算情况
2023年，市对我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2493万元，不分地区。
关于2023年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预算情况的说明
2023年示范区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。

关于2023年区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预算情况的说明
一、收入预算编制情况
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主要包括保险缴费收入、财政补贴收入、利息收入、上级补助收入、转移收入和其他收入。2023年区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2295万元。各项保险基金收入情况是：个人缴费收入510万元，利息收入69万元，财政补贴收入316万元，转移收入7万元,委托投资收益66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1327万元。
二、支出预算编制情况

2023年区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1611万元。各项保险基金支出情况是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611万元。

关于2022年政府债务情况的说明

2022年，我区政府债务限额217802万元（一般债务22692万元，专项债务195110万元）
2022年末示范区政府性债务余额210973万元，其中政府债务210973万元（包括一般债务20740万元，专项债务190233万元）；2022年示范区债务还本共计8413万元，其中一般债务还本1316万元，专项债务还本7097万元。我区政府性债务余额不超过规定限额。

2022年新增一般债券3000万元，用于新城区兰馨路小学建设项目；新增专项债券7000万元，用平顶山市新能源智能矿山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。
关于2023年预算绩效编制情况说明

2023年，按照《中共河南省委、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豫发〔2019〕10号）等绩效管理制度文件要求，我区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落实省市财政部门要求，通过设置绩效目标，将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责任传导到各部门各单位；建立事前绩效评估机制，通过绩效运行监控，对偏离绩效目标的及时纠正；通过实施绩效评价，对存在的问题督促及时整改；通过绩效评价结果应用，将资金使用绩效与预算安排相挂钩，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努力做到少花钱、多办事、办好事。重点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

